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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021819907][bookmark: _Toc33515457][bookmark: _Toc859691228][bookmark: _Toc1687138500][bookmark: _Toc420944156]一、任务来源
本项目来源于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〈2024年民政部标准制定计划〉的通知》，立项标准名称为《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规范》，立项计划编号为MZ2024-T-023。
[bookmark: _Toc1829458470][bookmark: _Toc1781103522][bookmark: _Toc629169112][bookmark: _Toc705740511][bookmark: _Toc1745145184]二、起草单位
本标准起草单位有：长沙市儿童福利院、湖南省民政厅、重庆市爱心庄园、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档案馆、湖南誉元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、南宁市社会福利院、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。
[bookmark: _Toc1506039506][bookmark: _Toc148250348][bookmark: _Toc1030366253][bookmark: _Toc2036295122][bookmark: _Toc368191629]三、工作过程
2024年6月，本标准获批立项后，长沙市儿童福利院联合重庆市爱心庄园、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、重庆市民政局、重庆市档案馆、湖南誉元档案管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、南宁市社会福利院、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等单位，组建标准编制工作组，已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：
2024年6月至7月，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国内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的管理模式、相关制度要求，并按标准制定要求进行分类整理和分析，赴省内外儿童福利机构开展书面或实地调研，为制定标准提供基础性资料。
2024年8月至9月，编制工作组召开了标准启动会议，初步确定了标准的编制原则，讨论了标准的初步框架、结构，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框架进行修改和完善，指定专人根据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》所规定的标准编写要求和格式主笔起草。
2024年10月至12月，针对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收集、整理、归档及信息化建设等要求进行调研分析，起草组召开多次讨论会，多次修改，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。
2025年1月至12月，标准编制工作组对业务档案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，不断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。咨询了部分标委会委员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后，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讨论结果，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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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按照GB/T1.1-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。标准编制遵循“规范性、一致性、适用性、先进性”的原则。本标准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。
[bookmark: _Toc1690760123][bookmark: _Toc403800015][bookmark: _Toc757598548][bookmark: _Toc620463017][bookmark: _Toc816288483]五、确定原则及主要内容
目前，内蒙古、江苏、江西、山东、广西、西藏、宁夏、新疆等部分省份出台了儿童福利机构档案管理地方标准，各地对于儿童档案的管理要求在详尽、侧重、阶段、类别等方面各有不同，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，在业务档案信息化建设方面标准领域存在空白。《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办法》、《民政部关于加强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信息化建设的通知》、《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》对业务档案管理作出了要求。本标准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管理工作。
主要内容包括：术语和定义、基本原则、总体要求、收集与整理、归档、保管与利用、信息化建设和监督考核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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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遵守了我国有关的政策法规。与其他相关标准保持了标准之间的协调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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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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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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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发布以后，起草单位将组织宣贯培训。本标准的使用单位亦可按照本标准的内容，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健全相关业务档案管理制度，完善档案管理规范，针对儿童福利机构内养育的不同类型和来源的儿童，进行个性化的档案收集与管理，提升儿童福利机构儿童业务档案的管理与服务水平，进一步促进业务档案工作的合法性、规范性、科学性、安全性，促进民政部门对儿童福利机构的监督和管理，保障困境儿童合法权益。

本标准编制工作组
2026年2月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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